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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海如律师，山东大正泰
和律师事务所主任，党支部书
记，律协理事，省城资深律师，
房地产法律专家，多家政府机
关、企业常年法律顾问，济南

市司法行政先进个人，中央党
校地方党政干部培训班学员。
姜律师执业十余年，代理案件
数千件，熟练运用各类法律知
识办理了多起省内外有重大
影响的案件，为单位和个人挽
回经济损失近十亿元。例：四
川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诉青
建集团股份公司建设工程纠
纷案；山东某物资有限公司诉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供应钢
材纠纷案；李某诉山东华夏茶
联有限公司投融资纠纷案；东
营利津某村委诉利津县人民
政府土地确权纠纷案；业主诉
山东恒华置业有限公司购买

“舜耕名筑”商品房纠纷案；投
资人诉某民间资本管理公司
借贷纠纷集体诉讼案等。

业务专长：房地产、建设工程、投融资、金融等经济专
业领域。主要代理淄博中院、山东省高院一、二审案件。

咨询热线：13793126198
办公地址：济南市经十路9777号鲁商国奥城(省高级

法院东临)6号楼1814。

妻妻名名下下房房产产为为拆拆迁迁所所得得，，夫夫妻妻共共有有？？
案情简介：2004年3月4日，李

先生与王女士登记结婚。双方所
居住房屋系王女士父亲所在单
位分配的住房。产权登记人为王
女士。2004年该房屋拆迁，拆迁补
偿款为43 . 8万元，王女士用获得
的拆迁补偿款购买了两处房屋。
由王女士和李先生居住并使用，
房屋均登记为王女士。

2009年8月17日，李先生与王
女士签订分居协议，李先生携女

搬离房屋。现李先生提起诉讼，
要求判令自己为系争房屋的共
有产权人。他认为，原居住房屋
拆迁时，拆迁部门考虑了自己与
王女士的婚姻关系，拆迁款项购
置的房屋当属夫妻共同财产。

律师解析：系争房屋确在李
先生与王女士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购买，但从该房屋的来源、演
变过程以及出资情况分析，拆迁
房屋为王女士婚前取得，李先生

对系争房屋未出资，在李先生与
王女士未对夫妻财产以书面形
式进行约定的情况下，王女士名
下的财产仍为王女士个人所有。

如果确有证据证明动迁部
门在安置时确实考虑了李先生
的人口因素，且李先生与王女士
对增值部分均支付了相应的对
价，则等值部分仍应属于王女
士，增值部分则属于李先生与王
女士的共同共有财产。

■行政诉讼专题·第十期

城城管管局局越越权权下下拆拆迁迁书书被被判判无无效效
案情简介：2004年，老孙在自

己的承包地上建起了鸡舍、挖了
藕池，空余地栽了些果树，一直
从事种植养殖。

2015年1月15日，泗水县城管
局向老孙下发了《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限期拆除决定书》(以下简
称限期拆除决定书)。原来早在
201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征
收老孙所在村的土地22923平方
米,老孙的承包地在征收范围内。
但泗水县政府并没有发布《拟征
收土地公告》、没有对地上附着

物进行勘测调查，也没有公示
《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老孙
没收到补偿款却先收到了城管
局的限期拆除决定书，万般无奈
下找到陈旭峰李岫岩律师代理
维权。

维权之路：律师首先向法院
起诉泗水县城市管理局行政执
法局，请求撤销泗水县城管局作
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

律师诉称，老孙的鸡舍于
2004年建设，当时该建筑并不在
城市规划区内；其次，老孙的鸡

舍也不是工程建设，无需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城乡规划
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进行处罚的
是正在进行的建设项目，而老孙
的鸡舍早在2004年就建设完成，
不适用该条。城管局无权作出限
期拆除决定，规划局才有权做
出。城管局作出限期拆除决定超
越职权。

法院以泗水县城管局做出
限期拆除决定的行为违反法定
程序和正当程序为由，予以撤
销。

买买房房1100年年未未过过户户，，拆拆迁迁补补偿偿该该谁谁得得？？
案情：1999年，张某将其在镇

上一间20平方的私有门面房以
4000元转给同镇朋友李某用于经
营，双方未签订书面转让合同，
亦未至土地、房产部门办理转让
登记手续。三年后，李某又将该
房屋以2万元转让给赵某经营超
市，当时双方同样未签订书面合
同，亦未办理转让登记手续。2010

年，该门面房被划入拆迁范围，
门面房的拆迁补偿款已高达35
万元。那么张某和赵某谁该在拆
迁协议上签字？拆迁补偿款该发
给谁？

律师分析：很多人由于法律
意识的淡薄，再加上心疼转让税
费，很多城乡结合部、乡镇私有
房屋的转让均不签订书面合同，

付款后(有的还无支付凭证)亦未
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按照我
国的法律规定，物权转移以登记
为准，而不以实际居住为准。同
时，拆迁部门一般需要与产权人
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更极端的
是，房屋被拆迁后，即使诉至法
院要求履行合同，也可能因为合
同标的无法履行而得不到支持。

陈旭峰律师 ,法学硕士，
山东鲁泉律师事务所主任。
从事律师工作十几年，擅长
办理行政诉讼，土地征收，
征用以及民商合同、建筑房
地产、金融、等法律事务。先
后担任《齐鲁晚报》律师团
首席律师、山东卫视《道德
与法制》特邀顾问、山东广
播电台《有理走天下》案件
评析律师。2007年被共青团
济南市委、济南市司法局、
济南市青年联合会、济南市
律师协会评选为第三届“泉
城十佳(优秀)青年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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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中国银行淄
博分行高度重视对当地小微
企业的扶持，秉承“让最好的
企业成为我们的客户，让我
们的客户成为最好的企业”
的服务理念，不断加快产品
创新与服务提升的步伐，致
力 为 全 市 小 微 企 业 提 供 全
面、特色的金融服务。在当前
经济下行、担保圈风险频发
的情况下，中行淄博分行积
极调整发展思路，多措并举，
助力全市小微企业发展。

助力新模式授信客户

首次获得贷款贴息

今年以来，分行辖属支行
西城支行中小企业授信客户4
家企业成功领取了再就业贷
款担保中心发放的贷款贴息
支票，这也是该行中小企业授
信客户首次获得的贴息贷款。
本次贴息由中行推荐目标授
信企业，经担保中心筛选后上
报材料，审核通过后发放贴
息，用时短，效率高。此次贴息
的成功发放，进一步加深了中

行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同
时让更多的客户体会到中国
银行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

助力企业实现首次

非现场跨境撮合交易

2016年，分行继续加大跨
境撮合力度，利用淄博市商务
局信息平台，做好跨境撮合业
务的宣传。同时结合企业经营
模式、业务需求，与跨境企业
逐个配对，寻找意向合作企
业。最终促成西城支行授信客

户某塑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澳、中新意向企业完成视
频对接并取得良好效果，这也
是该行实现的首次非现场跨
境撮合交易。

助力企业拓展供应链

融资稳健发展

该行积极梳理总、省行级
重点客户，根据客户结算方
式，资金需求，围绕行业成长
性好、经营稳定的大企业寻找
上下游客户，批量拓展供应链
融资。目前上报省行的重点项

目已全部批复，占全省批复供
应链产品的27%。同时，该行积
极对接省行和政府采购部门，
完善中行产品方案，积极推动
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业务的开展,
目前分行的产品方案已批复。

截至6月末，分行小微企业
授信余额46 . 68亿元，较年初新
增 3 . 6 9亿元，贷款同比增速
36 . 22%，高出全行各项贷款同
比增速27 . 86个百分点，小微企
业户数655户，同比新增75户，
申 贷 率 1 0 0 % ，较 年 初 提 升
3 . 14%，全面完成银监局“三个
不低于”目标。 （宋程程）

中国银行淄博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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